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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跨部會推動小組」 

第 23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2年12月25日（星期一）下午2時30分 

貳、 地點：本會第1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吳主任委員澤成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池祐頤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詳簽到表(附件1) 

伍、 會議緣起： 

一、 本會於106年7月邀集環保署(現改制為環境部)、經濟部、內

政部、交通部成立「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跨部會推動小

組(以下簡稱推動小組)」，適材適所推動再生粒料運用於公

共工程，推動小組會議採定期按季召開，並視議題需要專案

召開。 

二、 本次會議為按季召開之例行性會議，除就各項再生粒料去化

議題進行追蹤討論外，依前次(第22次)推動小組會議結論

二，略以:「請經濟部統籌規劃轉爐石及氧化碴之整體處理

計畫，於推動小組第23次會議提出報告」，爰請經濟部報告

轉爐石及氧化碴整體處理計畫之規劃辦理情形。 

三、 本會112年11月8日召開「協調瀝青廠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

濟部解決瀝青廠區用地不足問題會議」紀錄結論二，略以:

「請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全面清查掌握瀝青廠區之瀝青混凝

土挖(刨)除料現況堆存情形及數量以及原出售機關、價格，

俾利工程會作為未來要求各工程單位於設計階段納入使

用，以加速去化…」，本會並於112年12月1日函請經濟部產

發署清查，爰請經濟部報告瀝青混凝土挖(刨)除料堆存之清

查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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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內政部今年已盤點全國海岸適合填海造地區位計73處，可作

為營建剩餘土石方最終收容場所，為研商開發前述區位以協

助掩埋場收容量能已不足之縣市解決土石方去化問題，並確

認其使用需求，請內政部報告各縣市掩埋場剩餘量能清查及

規劃辦理填海造地情形。 

陸、 會議結論： 

一、 新北市焚化再生粒料累積堆存量仍偏高，請市府持續透過跨

局處推動平臺，要求府內新建工程使用，並以路證審查機制

管制:經本會逐爐逐縣市管控，焚化再生粒料目前僅剩新北

市累積堆存量仍偏高(截至112年10月約18.6萬噸，仍大於環

境部所訂合理堆存量6萬噸)，其他縣市累積堆存量已在合理

範圍。由於新北市幅員遼闊，工程量體數量龐大，應不至於

有去化問題，爰請新北市政府應由府級首長透過跨局處推動

平臺，要求府內新建工程使用，並以路證管制機制要求道路

挖掘回填使用CLSM時，必須使用焚化再生粒料，以加速去

化轄內累積堆存量。 

二、 請經濟部統籌規劃轉爐石及氧化碴事業整體處理(含再利用)

計畫，不可被動仰賴其他部門規劃去化處所:轉爐石及氧化

碴因屬事業機構產出之副產品或廢棄物，應由事業機構負起

企業責任，不可被動仰賴其他部門規劃去化處所，爰請經濟

部統籌相關事業機構主動規劃提出整體處理(含再利用)計

畫，妥為規劃短、中、長程去化策略，以確保轉爐石及氧化

碴未來去化無虞，另內政部已完成盤點我國海岸適合填海造

地區位共73處，經濟部亦可主動選擇合適填築區位，規劃作

為未來轉爐石及氧化碴再利用及最終去處。 

三、 有關加速瀝青混凝土挖(刨)除料(下稱AC刨除料)去化，請依

以下原則辦理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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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新設計及發包之公共工程，應個案工程做好再利用處理，

機關不應再沿用舊有規定僅編列折價要求廠商價購，如經

查獲將轉請主辦機關之上級就失職人員嚴厲處分: 

1. 行政院96年7月26日已函發各部會行處局署、省市政府、

各縣市政府、台灣區瀝青工業同業公會，「各機關辦理瀝

青混凝土資源再利用作業要點」自即日起停止適用。爰有

關「將AC刨除料賸餘價值，以折價項目編列」規定已不

存在。另該作業要點停止適用之原因係內政部於96年4月

23日已公告將AC刨除料納入該部「營建事業再生利用之

再生資源項目及規範」。 

2. 依內政部上開規範，AC刨除料再生利用用途包括:瀝青混

凝土鋪面原料、級配粒料基層、底層材料及非農業用地之

工程填方材料，不包含編列折價要求廠商價購。 

3. 本項本會先前一再要求各機關不應再依前述已停止適用

之要點辦理，後續如有機關仍採編列折價要求廠商回購

AC刨除料之情形，本會將轉請主辦機關之上級首長，就

失職人員嚴厲處分。 

(二) 請各工程主管機關及縣市政府督促轄內工程，從個案工程

設計階段即規劃使用AC刨除料再利用，並請本會業務單位

持續管控於推動小組會議報告:為達成「刨用平衡」目標，

請各工程主管機關及縣市政府負責督促轄內工程，從個案

工程設計階段即規劃使用AC刨除料，並可視個案工程產出

及使用量能協調調度於轄內他工程使用，至於經綜整轄內

所有工程需求仍無法完全去化者，亦應編列合理處理費

用，不應再僅編列折價要求廠商回購。 

(三) 請本會業務單位通函各部會及縣市政府，於1個月內清查

近年所轄工程產出AC刨除料數量，以利分配協助去化瀝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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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現有堆存量:依經濟部產發署洽瀝青公會所盤點現有堆

置於瀝青廠的AC刨除料約465萬噸，因瀝青公會表示年代

久遠其來源數量細節已不可考，為協助瀝青廠解決現有AC

刨除料堆存問題，請本會業務單位通函各部會及縣市政

府，於1個月內清查近年所轄工程標案中產出AC刨除料數

量，以作為後續本會分配予各機關協助瀝青廠去化現有堆

存數量之參據。 

(四) 請內政部會同環境部檢討現行AC刨除料流向申報相關規

定:依內政部「營建事業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及規範」

規定，目前AC刨除料係由再生利用業者(瀝青廠)於環境部

管理資訊系統進行流向申報，但由於AC刨除料主要產出及

再利用端皆為公共工程，另為能確實掌握工程主辦機關是

否落實刨用平衡，相關流向數據申報對象應改由工程主辦

機關負責填報，爰請內政部會同環境部檢討前開規範有關

AC刨除料流向申報相關規定。 

四、 請內政部主動規劃中、南部地區土石方收容及調度中心，並

於都市計畫整體開發時將收容土石方納入計畫考量:因中、

南部地區尚未開發區域較多，易淪為不法業者濫倒營建廢土

目標，且依內政部簡報所示，南部地區營建剩餘土石方掩埋

量能已不足約25.2萬方，爰為加速城鄉開發兼具解決土石方

去處不足問題，請內政部主動規劃中、南部地區土石方收容

及調度中心，並可參考桃園航空城開發兼具收容土石方案

例，於都市計畫整體開發(新開發區或重劃區)時，即將收容

土石方納入計畫規劃考量，除可節省工程土石方外運經費

外，亦可規劃作為收容土石方場所。 

五、 請本會業務單位儘速召開環境部所提「廢輪胎資源循環推動

計畫」審查會議:有關廢輪胎去化，由於環境部已向輪胎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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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及進口商收取清除處理費，應本權責從源頭管理，主動規

劃各項資源回收與再利用工作計畫，建立完善資源循環再利

用之運作秩序，不宜委由民間研究機構代為規劃執行。環境

部業已擬訂「廢輪胎資源循環推動計畫」送行政院，行政院

並已交下本會處理，爰為檢視計畫內容是否周延可行，請本

會業務單位儘速邀集相關單位召開審查會議，俟計畫審查修

正通過後，由環境部本於權責依計畫規劃內容推動相關工

作。 

柒、 報告事項:各機關簡報，詳附件2 

捌、 後臨時動議：無 

玖、 各單位發言紀要：略 

拾、散會：下午5時30分 














